浔阳区人民检察院  浔阳区工商联
关于建立非公企业维权工作联系协调机制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根据《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工商业联合会关于检察机关与工商联建立联系协调机制的通知》要求，浔阳区人民检察院与浔阳区工商联就建立非公企业维权工作联系协调机制达成如下意见：

第一条  浔阳区人民检察院在各项检察工作中，贯彻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的原则，更加注重对侵害涉及非公企业刑事诉讼活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通过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加强对非公企业的保护，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浔阳区工商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及时向浔阳区人民检察院转交非公企业维权诉求，协调各工商联分会、商会为检察机关开展法律服务提供必要支持。

第二条  浔阳区人民检察院设置非公企业维权工作办公室，加强与浔阳区工商联的工作对接，及时研判企业诉求，依法处理，及时反馈；对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企业诉求，提供法律分析咨询，帮助工商联或非公企业维权服务中心更好地转办相关企业诉求，共同维护非公企业合法权益。

第三条  浔阳区人民检察院非公企业维权工作办公室在浔阳区城东工业基地设立检察维权联系点，受理园区内非公企业相关诉求，提供法律服务。

第四条  浔阳区工商联及各商会可以向浔阳区人民检察院转交如下诉求：

（一）涉及非公企业的刑事案件该立不立、不该立而立、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以及不当适用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等问题；

（二）对股权转让、专利权转让、民间借贷、担保物权、保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等“十类产权纠纷”民事、行政案件判决、裁定及其执行工作的申诉，对以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方式逃避债务、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损害非公企业合法权益行为的申诉；

（三）反映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向非公企业收取“保护费”、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强迫交易等涉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犯罪线索；

（四）反映行政机关违法履职或不作为，侵害非公企业合法权益的线索；

（五）其他可以向检察机关转交的法律诉求。

第五条  浔阳区人民检察院可通过走访调研、法治宣传等方式，主动了解非公企业维权诉求，提供法律咨询和权利救济，协助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行为，防范化解法律风险。

第六条  浔阳区工商联可以“情况反映函”或“转办单”的形式将企业诉求转交给浔阳区人民检察院。浔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后，可将终结性法律文书或处理结果反馈给浔阳区工商联。

第七条  浔阳区人民检察院和浔阳区工商联可互相派员参加涉及非公企业维权工作的走访、调研、会议等活动，加强人员往来和业务联系。

第八条  对重大、复杂或社会影响较大的非公企业维权工作，根据需要，可互相派员进行会商，或者共同组织开展专项调研。检察机关和工商联在日常调研活动中，涉及民营企业发展、产权等司法保护的，可邀请对方参加，共享调研成果。

第九条  浔阳区人民检察院和浔阳区工商联建立非公企业维权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通报情况、密切合作、研究对策,联席会每半年召开一次，由两个单位轮流牵头，通报相关工作情况，共同讨论服务非公经济工作的重大问题，牵头单位一般提前十五天通知对方单位。对于涉及需要双方及时研究协调的问题，可临时召开会议协调处理。

第十条  本意见由浔阳区人民检察院和浔阳区工商联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